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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使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辖区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安装、使用和拆除各类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使用和拆除必须遵守现行《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建筑施工用附着式升降作业安全防护平台》及相关国家、行业的规程、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第四条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全省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使用和拆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辖区内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使用和拆除实施具体监督工作。
第五条  鼓励使用全钢整体提升、电动/液压顶升等技术先进产品，不得使用手动葫芦提升装置，严禁使用明令禁止淘汰产品及技术。
第二章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拆除管理
第六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必须经过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评估)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单位进行认证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使用。
第七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是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将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的专业承包单位，并签订专业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未取得“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单位不得从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工程的施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拆、提升、维保宜为同一家专业承包单位，严禁挂靠、出租资质等违规行为。
第八条  从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拆除以及进行升降操作的人员应持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且该类人员应由专业承包单位委派并管理，经单位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相关作业。
第九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拆除前，专业承包单位应根据工程结构、施工环境、施工条件等特点编制安装及拆除专项施工方案，经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加盖单位公章，报施工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报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实施。提升高度在150m及以上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且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每次安装、拆除及每次升降前，总承包单位应组织专业承包单位、作业人员等相关方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专业承包单位应向本单位作业人员进行详细操作交底。
第十一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完毕后，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组织专业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或相关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应按《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检查项目和标准进行，各相关单位应在验收表格上签字，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每次升降、使用前，专业承包单位应按照《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进行自查，自查合格后报施工总承包单位核查，核查通过后方可作业。
第十二条  安装完成、投入使用前，总承包单位应组织专业承包单位对架体使用人员（如施工作业班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明确使用规范和注意事项。
第十三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2个工作日前，持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告知书（见附件1），并附下列资料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指定部门）提交安装告知（专业承包单位应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一）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申请表（见附件2）；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具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估）证书、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产品合格证；
（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拆除以及进行升降操作人员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五）专项施工方案；
（六）安装单位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安装（拆卸）合同及安装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的安全协议书；
（七）安装（拆卸）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第十四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资料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专业承包单位应配合提供验收相关资料）：
（一）现场整机检测合格报告；
（二）安装验收资料。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应加盖施工总承包单位公章，符合条件的应予以登记，并由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贵州省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证（见附件3）。
第三章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履行下列安全职责（总责任主体管理职责）：
（一）按照标准、规范及相关文件要求统筹管理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全使用，严禁违章、违规操作和使用；做好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期间相关安全、技术资料的收集管理。
（二）督促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对其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在安装、升降、使用、拆除等作业前，组织专业承包单位对有关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在合同中明确每月检查和维护保养时间，并督促专业承包单位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三）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拆、提升时，作业区下方或周边做好安全防护，并设专人负责看护巡查，协调现场交叉作业安全；
（四）组织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检查验收和使用登记工作，审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估）证书、现场整机检测合格报告、产品合格证，审查特种作业人员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审查专业承包单位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料；
（五）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期间，应当安排专职安全员定期进行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采取措施，督促专业承包单位或责令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第十六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应履行下列安全职责（直接实施与管理职责）：
（一）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制定安装、升降、使用、拆除和日常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配备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编制安装、拆除专项施工方案；对本单位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并配备有效的安全防护用品；
（二）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安全员及相应的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应经专门培训，并应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经本单位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进行提升作业时必须全部由持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人员实施；
（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期间，专职安全员应当对使用情况进行每日安全巡检，并填写检查记录，发现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或责令相关单位进行整改，需施工总承包单位协调解决的，应及时上报并配合整改；
（四）配备齐全有效的安全设施和装置，确保安全性能符合国家、行业及本省标准规范的要求；
（五）按有关要求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技术状况完好，合同对检查和维护保养另有更高标准约定的，从其约定；维护保养记录应报施工总承包单位备案；
（六）应向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提供有效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产品型式检验合格报告、产品出厂合格证、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等资料。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状况进行安全监理并做好工作记录，并应履行下列职责（监督检查职责）：
（一）审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估）证书、现场整机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审查特种作业人员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审查专业承包单位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料；
（二）参加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检查验收，定期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情况进行安全巡检，对升降作业实施旁站监理；
（三）发现安全隐患时，应要求责任单位进行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及时向建设单位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四）审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
（五）编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监理实施细则，明确监理重点和检查频次等内容。
第十八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守设计指标规定，严禁超载、堆物及运送物料，严禁放置影响局部杆件安全的集中荷载。
第十九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所使用的电气设施和线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时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规程操作，及时清理架体，架体上严禁站人，架体作业层满铺脚手板、设挡脚板，下方挂设水平安全网。升降操作时，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在下方设置警示区域并严禁人员进入，并安排项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制止危险行为，消除安全隐患，记入当日施工安全日志；监理单位安排专人旁站监督，将旁站情况记入监理日志；专业承包单位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挥，确保升降作业规范。
第二十一条  遇 5 级及以上大风和大雨、大雪、浓雾和雷雨等恶劣天气时，不得进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拆除及升降作业。
第二十二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消除故障和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依法处罚：
（1） 未编制安装和拆除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的；
（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安装、升降、拆除时，未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的；
（3） 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
第二十四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五条依法处罚：
（1） 委托不具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承担施工现场安装、拆除等施工作业的；
（2） 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
（3） 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未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或者专项施工方案的；
（4） 未按照规定对验收合格后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使用登记备案的。
第二十五条  监理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依法处罚：
（1）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2）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3）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4）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实施安全监督管理，重点检查施工总承包单位总责任落实情况、专业承包单位直接管理情况、监理单位监督职责履行情况，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进行处罚，并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告知书
安装单位（盖章）：                   
	工程名称
	
	总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地址
	
	安装时间
	

	安装单位
	
	安装单位负责人、电话
	

	设备生产厂家
	
	设备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规格型号
	

	后附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审核的相关资料

	序号
	内容
	备注

	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申请表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具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估）证书、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产品合格证
	

	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拆除以及进行升降操作人员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5
	专项施工方案
	

	6
	安装单位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安装（拆卸）合同及安装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的安全协议书
	



续表
	7
	安装（拆卸）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8
	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要求的其他资料
	

	安装单位自查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总承包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监督机构签收人：________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注明：1.本表由安装单位、产权单位、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监督机构各存一份。


附件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申请表
总承包单位（盖章）：      申请人、电话：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总承包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安装单位
	
	安装单位资质
	

	结构形式
	
	建筑高度
	

	提升总高度
	
	机位布置数量
	 

	设备名称
	
	安装位置
	

	规格型号
	
	出厂日期
	

	
	
	产权备案编号
	

	生产厂家
	
	产权单位
	

	检测结论
	
	安装起止时间
	

	检验检测单位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日期
	

	总承包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安装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登记机构
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登记机构：（盖章）

	
	审批人（签字）：                   
                            年    月    日 
	

	使用登记
编号
	                                                     


填表说明：1.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填报，一式五份（施工总承包、监理、产权、安装单位、登记机构各一份）；


附件3
	贵州省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证

	登记编号：

	规格型号
	
	出厂日期
	

	生产厂家
	
	产权备案编号
	

	产权单位
	
	维保单位
	

	安装单位
	
	安装日期
	

	检验检测单位
	
	检测日期
	

	使用单位
	
	使用时间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说明：1.编号规则：黔+F（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字母缩写）+市（州）拼音首字母（如QDN代表黔东南）+县（区）拼音首字母（如GSH代表观山湖区）+登记序号（四位数字自0001起计，仅计本县（区）范围）。如：黔F-GY-NM008,代表贵阳市南明区第8架核发登记证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2.总承包单位应将登记标志置于或者附着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显著位置，可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以保证标志能够长期保持清晰、完整。


发证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